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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 

Yi u  P i n g  F o n g  &  A n o r  訴  L a m  L a i  H i n g  L a n a  [ 1 9 9 8 ]  4  H K C  

4 7 6  

 以 下 是 上 述 案 件 的 案 情 摘 要 。 原 告 人 為 某 物 業 的 買 方 ， 而 被 告 人 則

為 賣 方 。 發 展 商 首 先 於 1 9 8 6 年 把 該 物 業 的 業 權 轉 讓 予 L i n  S u  H s i a n  (下

稱 “ L I N ” )。L I N 其 後 於 1 9 9 0 年 把 業 權 轉 讓 予 C h i u  P i  Yu n  (下 稱 “ C H I U ” )，

而 C H I U 於 1 9 9 6 年 又 把 業 權 轉 讓 予 被 告 人。在 證 明 業 權 的 過 程 中，被 告

人 出 示 發 展 商 於 1 9 8 6 年 給 L I N 的 轉 讓 契 的 核 證 副 本 ， 連 同 一 份 稱 為 由

C H I U 於 1 9 9 6 年 4 月 1 6 日 發 出 的 中 文 法 定 聲 明 的 文 件 (下 稱 “上 述 台 灣

聲 明 ” )。 C H I U 在 上 述 台 灣 聲 明 中 ， 解 釋 她 為 何 沒 有 1 9 8 6 年 的 轉 讓 契 正

本 ， 儘 管 她 指 稱 該 物 業 是 於 1 9 9 0 年 向 其 母 親 L I N 購 入 的 。 上 述 台 灣 聲

明 據 稱 是 依 據 《 宣 誓 及 聲 明 條 例 》 (第 1 1 章 ) (下 稱 “該 條 例 ” )作 出 ， 並 且

看 來 是 按 照 該 條 例 所 指 定 而 在 1 9 9 6 年 有 效 的 法 定 聲 明 格 式 擬 備 的 。 不

過 ， 該 文 件 明 言 是 於 台 灣 作 出 的 ， 並 指 稱 只 是 在 台 灣 公 證 處 由 一 名 據 稱

是 公 證 人 的 M r  M a 根 據 《 公 證 法 》 第 四 條 第 六 款 “核 證 ”的 。 M r  M a 的 身

分 及 權 力 均 未 經 駐 台 灣 的 英 國 領 事 機 構 核 實 或 確 認 。  

2 .  原 告 人 就 該 物 業 的 業 權 提 出 兩 項 要 求。第 一 項 要 求 是 關 於 上 述 台 灣

聲 明 作 為 該 法 例 所 指 定 的 法 定 聲 明 的 有 效 性，而 第 二 項 則 是 關 於 L I N 的

身 分，因 為 L I N 在 1 9 8 6 年 及 1 9 9 0 年 的 轉 讓 契 中 使 用 不 同 護 照 作 為 身 分

證 明 文 件 ， 而 且 護 照 的 號 碼 亦 不 一 樣 。 C H I U 其 後 表 示 不 願 意 來 港 作 出

法 定 聲 明 。 被 告 人 回 應 時 要 求 援 引 《 物 業 轉 易 及 財 產 條 例 》 第 1 3 條 及

買 賣 協 議 第 1 7 條 條 款 。 第 1 7 條 條 款 作 出 多 項 規 定 ， 包 括 “賣 方 須 依 據

《 物 業 轉 易 及 財 產 條 例 》 第 1 3 條 展 示 及 給 予 該 物 業 的 妥 善 業 權 ， 有 關

費 用 則 須 自 行 支 付 。 ”原 告 人 其 後 發 出 買 賣 雙 方 傳 票 ， 向 法 庭 申 請 聲 明

書 ， 指 除 了 其 他 事 項 外 ， 被 告 人 未 能 對 上 述 要 求 作 出 充 分 的 回 應 。  

3 .  法 庭 判 原 告 人 得 直 ， 理 由 如 下 －  

( 1 )  根 據 《 宣 誓 及 聲 明 條 例 》， 上 述 台 灣 聲 明 不 是 有 效 的 法 定 聲

明。法 定 聲 明 必 須 是 在 香 港 作 出，而 根 據《 宣 誓 及 聲 明 條 例 》

第 1 2 條 ， 法 定 聲 明 必 須 在 太 平 紳 士 、 公 證 人 、 監 誓 員 或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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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獲 法 律 授 權 監 誓 的 人 面 前 作 出。上 述 台 灣 聲 明 是 在 香 港 境

外 作 出 的 。 此 外 ， 聲 明 內 稱 為 公 證 人 的 M r  M a， 並 不 是《 宣

誓 及 聲 明 條 例 》 所 指 獲 法 律 授 權 監 誓 的 人 。  

( 2 )  上 述 台 灣 聲 明 不 能 作 為 經 公 證 人 簽 署 見 證 的 陳 述 書，原 因 是

外 國 公 證 人 的 權 力 和 簽 署 或 印 鑑 應 由 駐 台 灣 的 英 國 領 事 機

構 核 實。即 使 上 述 台 灣 聲 明 被 視 為 公 文，但 由 於 台 灣 並 不 是

海 牙 公 約 ( 取 消 外 國 公 文 必 須 獲 得 法 律 認 可 的 規 定 ) 的 締 約

成 員 ， 聲 明 仍 須 獲 得 法 律 認 可 。  

( 3 )  除 非 有 明 文 規 定 免 除 賣 方 的 責 任 ， 否 則 賣 方 須 訂 立 或 給

予 妥 善 業 權 。 訂 立 或 展 示 妥 善 業 權 有 兩 個 步 驟 。 第 一 個 步

驟 是 展 示 業 權 證 明 書 摘 要，以 證 明 妥 善 的 業 權，然 後 是 出 示

業 權 契 據 並 證 明 訂 立 妥 善 業 權 所 需 的 其 他 事 實，以 證 明 摘 要

所 顯 示 的 業 權。實 際 上，在 香 港 這 兩 個 展 示 和 證 明 業 權 的 步

驟 已 合 為 一 個 步 驟，即 由 賣 方 律 師 把 業 權 契 據 和 業 權 文 件 送

交 買 方 律 師，以 審 閱 業 權。因 此，出 示 業 權 契 據 和 業 權 文 件

以 證 明 業 權 只 是 訂 立 或 給 予 業 權 的 一 個 步 驟 ， 而 證 明 業 權

並 不 等 同 訂 立 或 給 予 業 權 。 (重 點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( 4 )  賣 方 並 不 是 僅 僅 出 示 《 物 業 轉 易 及 財 產 條 例 》 第 1 3 ( 1 )  條

提 述 的 文 件 來 訂 立 或 給 予 業 權 。第 1 3 ( 1 )  條 只 提 述 業 權 的

證 明 ， 而 第 1 3 ( 2 )  條 則 訂 明 出 示 業 權 文 件 的 核 證 真 正 副 本

即 已 足 夠。在 簽 立 正 式 買 賣 協 議 後，賣 方 律 師 須 把 業 權 契 據

和 業 權 文 件 送 交 買 方 律 師 審 閱 ， 而 第 1 3 ( 2 )  條的作用 ， 是

方 便 證 明 業 權 。 賣 方 律 師 只 須 把 業 權 契 據 和 業 權 文 件 的 核

證 真 正 副 本 (而 非 正 本 )送 交 買 方 律 師 。 本 條 並 無 免 除 賣 方

在 完 成 買 賣 時 出 示 有 關 業 權 契 據 和 業 權 文 件 正 本 的 責

任 。 (重 點 為 本 文 所 加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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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 )  要 訂 立 或 給 予 妥 善 業 權 ， 賣 方 的 律 師 在 完 成 買 賣 時 僅 交

出 業 權 契 據 和 文 件 的 核 證 真 正 副 本 並 不 足 夠 ， 他 必 須 充

分 解 釋 為 何 未 能 交 出 有 關 契 據 和 文 件 的 正 本 。 因 此 ， 倘

若 賣 方 已 就 其 不 能 在 完 成 買 賣 時 出 示 業 權 契 據 正 本 發 出 通

知，買 方 便 有 合 法 理 由 查 看 賣 方 是 否 有 足 夠 物 業 轉 易 證 據 ，

以 解 釋 契 據 的 正 本 為 何 遺 失 。 (重 點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( 6 )  買 賣 協 議 第 1 7 條 條 款 不 可 理 解 為 當 事 各 方 有 任 何 意 圖 免 除

賣 方 出 示 業 權 契 據 和 文 件 正 本 的 責 任 。  

( 7 )  雖 然 賣 方 作 出 法 定 聲 明 記 錄 遺 失 文 件 正 本 一 事，通 常 足 以 證

明 文 件 正 本 確 實 遺 失 了，但 是 即 使 被 告 人 作 出 這 樣 的 法 定 聲

明，亦 未 能 符 合 須 援 引 足 夠 的 物 業 轉 易 證 據 解 釋 遺 失 文 件 正

本 的 要 求 。 就 遺 失 業 權 契 據 作 出 法 定 聲 明 ， 目 的 旨 在 解

釋 契 據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遺 失 ， 以 及 理 應 對 契 據 有 保 管 權 的

人 已 竭 盡 所 能 但 無 法 尋 回 契 據。被 告 人 只 能 說 她 個 人 從 來

未 管 有 過 1 9 8 6 年 的 轉 讓 契 正 本 。 由 於 她 並 沒 有 保 管 業 權 文

件 ， 因 此 她 不 能 就 她 所 知 解 釋 契 據 在 什 麼 情 況 下 遺 失 。 (重

點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( 8 )  遺 失 業 權 契 據 不 單 對 有 關 物 業 會 產 生 相 逆 權 益 的 問 題，更 由

於 業 權 契 據 的 擁 有 權 已 在 土 地 轉 易 之 時 轉 給 買 方，買 方 在 買

賣 完 成 時 便 擁 有 該 業 權 契 據 的 所 有 權。如 買 方 得 悉 其 中 一 份

業 權 契 據 遺 失 了 ， 他 有 權 拒 絕 完 成 買 賣 ， 除 非 賣 方 向 他 提

供 充 足 的 證 據 ， 證 明 失 去 的 業 權 契 據 確 實 遺 失 了 ， 而 且

相 當 可 能 不 會 尋 回 。 (重 點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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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u a n g  Z h o u  R e a l  E s ta t e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( H K )  C o  L td  &  A n o t h e r  

訴  S u m m i t  E l e g a n c e  L td  (高院民事訴訟 1 9 9 8 年第 1 5 3 1 號 )  (原

訟法庭 )  

4 .  本 訴 訟 源 於 1 9 9 7 年 9 月 4 日 就 5 個 地 段 訂 立 的 買 賣 協 議 。 買 方 (被

告 人 )向 賣 方 (原 告 人 )提 出 1 5 項 要 求 。 由 於 只 有 第 1 0 及 1 4 項 要 求 是 與

律 師 會 的 建 議 有 關 ， 下 文 只 討 論 就 遺 失 的 文 件 提 出 的 要 求 。  

5 .  以 下 是 案 情 摘 要 。 賣 方 同 意 將 5 個 毗 鄰 的 地 段 售 予 買 方 ， 雙 方 訂 於

1 9 9 8 年 1 月 3 1 日 完 成 交 易 。 買 方 於 完 成 買 賣 日 拒 絕 完 成 交 易 。  

6 .  買 方 就 兩 份 遺 失 的 文 件 提 出 要 求 。 第 1 0 項 要 求 涉 及 內 地 段 第 7 4 4 1

號 的 官 契 。 由 於 賣 方 從 未 管 有 該 份 官 契 的 正 本 ， 他 們 只 能 出 示 官 契 的 核

證 副 本 。 買 方 對 核 證 副 本 不 滿 意 ， 堅 持 要 求 賣 方 出 示 官 契 正 本 ， 或 如 官

契 遺 失 或 誤 置 的 話 ， 則 須 作 出 官 契 遺 失 或 誤 置 的 法 定 聲 明 。  

7 .  第 1 4 項 要 求 ， 涉 及 就 內 地 段 第 7 4 4 3 號 通 道 權 訂 立 的 解 除 責 任 契

據 。 賣 方 同 樣 只 出 示 核 證 副 本 ， 理 由 是 無 法 取 得 該 契 據 的 正 本 。 買 方 不

接 納 這 個 解 釋 ， 堅 持 要 求 賣 方 於 完 成 買 賣 時 交 付 解 除 責 任 契 據 的 正 本 。  

8 .  有 關 的 法 律 爭 議 是 賣 方 能 否 藉 核 證 副 本 而 非 正 本 給 予 妥 善 的 業

權 ， 以 及 賣 方 是 否 已 充 分 回 應 買 方 提 出 的 要 求 。  

9 .  至 於 兩 份 遺 失 的 業 權 文 件 的 正 本 ， 賣 方 辯 稱 ， 根 據 買 賣 合 約 第 7 條

條 款 ， 他 們 可 使 用 核 證 副 本 代 替 正 本 文 件 ， 以 給 予 妥 善 業 權 。 第 7 條 條

款 訂 明 －  

“賣 方 須 根 據《 物 業 轉 易 及 財 產 條 例 》第 1 3 條 出 示 及 給 予 該 物 業 妥

善 的 業 權 ， 有 關 的 費 用 則 須 自 行 支 付 。 賣 方 也 須 盡 量 為 買 方 制 備 及

提 供 所 需 的 任 何 契 據 、 業 權 文 件 、 遺 囑 及 公 共 紀 錄 的 核 證 副 本 ， 以

證 明 業 權 ， 費 用 同 樣 須 自 行 支 付 … … ”  

1 0 .  法 庭 裁 定 －  

( i )  業 權 證 明 只 是 給 予 物 業 業 權 程 序 的 其 中 一 個 步 驟 。《 物 業 轉

易 及 財 產 條 例 》 第 1 3 ( 2 )  條 的 規 定 只 是 方 便 業 權 的 證 明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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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並 沒 有 免 除 賣 方 須 於 完 成 買 賣 時 提 供 業 權 文 件 正 本 的 責

任 。 第 7 條 條 款 只 不 過 是 重 覆 這 方 面 的 要 求 ， 讓 賣 方 按 第

1 3 條 的 規 定 ， 交 付 文 件 的 核 證 副 本 證 明 業 權 ， 以 完 成 給 予

業 權 的 其 中 一 個 步 驟 。  

( i i )  擁 有 業 權 文 件 正 本 的 所 有 權，是 業 主 一 項 重 要 的 權 利。如 法

律 條 文 真 的 要 免 除 賣 方 在 完 成 買 賣 時 提 供 業 權 文 件 正 本 的

責 任，條 文 該 以 更 清 楚 確 切 的 字 眼 訂 明。不 過，我 們 並 未 在

協 議 的 第 7 條 條 款 或 其 他 部 分，找 到 這 樣 清 楚 確 切 的 字 眼 。

( i i i )  事 實 上，賣 方 可 以 選 擇 訂 明，又 或 者 買 賣 雙 方 可 以 同 意，買

方 無 權 堅 持 對 方 必 須 出 示 所 有 或 其 中 一 些 業 權 契 據 及 文 件

的 正 本 。  

( i v )  相 反，協 議 第 8 條 條 款 訂 明，賣 方 必 須 交 付 買 方 單 與 物 業 有

關 的 業 權 文 件 ， 而 沒 有 限 制 只 交 付 這 些 業 權 文 件 的 核 證 副

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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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 

D a w s o n  P ro p e r t i e s  L td  訴  H o n g  K o n g  N i i ro k u  L td  [ 1 9 9 7 ]  2  

H K C  8 0 0  

 以 下 是 上 述 案 件 的 案 情 摘 要。賣 方 藉 着 一 份 於 1 9 9 6 年 7 月 2 9 日 訂

立 的 買 賣 協 議 ， 同 意 售 賣 一 家 店 舖 給 被 告 人 。 這 宗 交 易 定 於 1 9 9 6 年 9

月 1 2 日 完 成 。 賣 方 明 確 同 意 就 該 物 業 展 示 妥 善 的 業 權 ， 並 把 《 物 業 轉

易 及 財 產 條 例 》 (下 文 簡 稱 “該 條 例 ” )  附 表 2 的 A 部 第 9 條 明 確 納 入 協

議 ， 藉 此 就 該 物 業 給 予 妥 善 的 業 權 。 賣 方 在 履 行 責 任 時 ， 向 買 方 出 示 年

份 為 1 8 4 3 年 的 政 府 租 契 和 一 份 日 期 為 1 9 3 1 年 2 月 9 日 的 轉 讓 契 。 該 份

轉 讓 契 構 成 中 期 業 權 根 源 文 件。根 據 政 府 租 契，承 批 人 是 一 名 叫 S i n  Ta k  

F a n 的 人 ， 而 轉 讓 契 內 的 轉 讓 人 則 是 F u n g  Wo  Yi n。 買 方 提 出 希 望 澄 清

S i n 與 F u n g 之 間 關 係 的 要 求 ， 賣 方 的 答 覆 是 他 已 根 據 該 條 例 第

1 3 ( 1 ) ( a ) ( i i )  條 履 行 責 任 。  

2 .  經 買 方 再 三 要 求 ， 賣 方 以 “不 得 用 以 損 害 我 方 有 關 先 前 的 通 信 的 權

益 ”的 原 則 回 答 說 ， 他 會 嘗 試 滿 足 買 方 的 要 求 ； 其 後 他 提 供 了 一 些 契 據

備 忘 錄 ， 展 示 業 權 由 政 府 租 契 轉 至 中 期 業 權 根 源 的 經 過 。 買 方 於 是 要 求

看 到 原 本 的 契 據 ， 而 非 契 據 備 忘 錄 。 賣 方 拒 絕 提 供 有 關 契 據 ， 而 買 方 則

未 能 在 協 定 的 日 期 或 之 前 完 成 交 易 ， 賣 方 遂 沒 收 買 方 的 訂 金 。 買 方 向 法

庭 申 請 發 出 一 份 聲 明 書 ， 指 賣 方 沒 有 妥 善 回 應 買 方 的 要 求 ， 因 此 不 能 展

示 妥 善 的 業 權 。  

3 .  法 官 裁 定 ， 在 沒 有 訂 明 賣 方 責 任 條 款 的 合 約 中 ， 法 律 隱 含 賣 方 有 責

任 展 示 和 訂 立 妥 善 業 權 的 意 思 。 不 過 ， 很 難 提 出 理 由 反 駁 賣 方 對 於 業 權

的 責 任 就 是 該 條 例 第 1 3 ( 1 )  條 所 載 的 賣 方 責 任，而 有 關 條 文 須 視 乎 當 事

各 方 是 否 有 訂 明 相 反 的 用 意 。 在 這 宗 個 案 中 ， 買 賣 合 約 訂 明 賣 方 須 按 照

該 條 例 附 表 2 的 A 部 第 9 項 條 件 ， 展 示 妥 善 的 業 權 ， 賣 方 亦 可 遵 照 第

1 3 ( 1 )  條 的 規 定 履 行 有 關 責 任 。  

4 .  根 據 普 通 法 ， 賣 方 須 出 示 官 契 ， 但 卻 沒 有 責 任 證 明 由 官 契 發 出 至 簽

訂 合 約 的 整 段 期 間 的 業 權。附 表 2 的 A 部 第 9 項 條 件 並 沒 有 向 賣 方 施 加

更 為 嚴 苛 的 責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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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賣 方 在 法 律 上 並 沒 有 責 任 證 明 在 官 契 與 中 期 業 權 根 源 之 間 的 業

權 。 賣 方 曾 同 意 在 不 損 害 其 權 益 的 原 則 下 處 理 第 一 個 要 求 ， 他 並 沒 有 責

任 披 露 並 非 業 權 文 件 的 契 據 備 忘 錄 。  

L o  H u n g  B i u  訴  L o  S h e a  C h u n g  [ 1 9 9 7 ]  H K L R D  7 2 1， [ 1 9 9 7 ]  2  

H K C  7 2 3  (上訴法庭 )  

6 .  以 下 是 上 述 案 件 的 案 情 摘 要。賣 方 同 意 向 買 方 出 售 一 幅 在 元 朗 的 土

地 ， 並 遵 照《 物 業 轉 易 及 財 產 條 例 》 (下 文 簡 稱 “該 條 例 ” )第 1 3 條 的 規 定

提 供 業 權 契 據 。 1 9 6 1 年 4 月 ， 即 在 中 期 前 業 權 根 源 期 間 ， 有 關 物 業 以

S h a m  S h u n  Ts i n g 的 名 義 註 冊，而 S h a m  S h u n  Ts i n g 則 簽 立 授 權 書，向 S h a m  

K w a n  Yi u 授 予 處 置 他 在 香 港 所 有 物 業 的 權 力 。  

7 .  該 份 授 權 書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註 冊，授 權 書 的 備 忘 錄 顯 示 包 含 對 上 述 物

業 的 權 力 。 受 權 人 隨 後 於 1 9 6 1 年 8 月 藉 饋 贈 方 式 轉 讓 有 關 物 業 。 該 物

業 其 後 數 次 轉 手 。 買 方 就 一 項 所 指 稱 的 業 權 欠 妥 之 處 提 出 要 求 ， 理 由 是

授 權 書 沒 有 向 受 權 人 賦 予 藉 饋 贈 方 式 轉 讓 物 業 的 權 力 。 賣 方 拒 絕 回 應 這

項 要 求 ， 而 買 方 則 向 法 庭 申 請 一 份 聲 明 書 ， 指 賣 方 沒 有 展 示 該 物 業 具 有

妥 善 業 權 。  

8 .  賣 方 辯 稱 他 已 遵 照 該 條 例 第 1 3 條 的 規 定 ， 履 行 展 示 業 權 的 責 任 。

此 外 ， 他 認 為 只 有 在 買 方 能 夠 確 立 在 中 期 前 業 權 根 源 期 間 業 權 有 實 質 欠

妥 之 處 ， 他 才 需 要 回 應 有 關 要 求 。  

9 .  對 於 賣 方 辯 稱 除 非 買 方 能 證 明 有 業 權 欠 妥 之 處，否 則 無 須 回 應 有 關

要 求 ， 法 庭 駁 回 這 個 論 點 。 即 使 賣 方 真 的 無 須 回 應 有 關 要 求 ， 買 方 在 這

宗 個 案 中 已 確 定 有 一 項 中 期 前 業 權 根 源 的 欠 妥 之 處 ， 因 此 賣 方 有 責 任 回

應 要 求 。 法 庭 就 申 請 發 出 聲 明 書 ， 指 賣 方 沒 有 回 應 要 求 。  

1 0 .  張 法 官 表 示 ， 展 示 妥 善 業 權 的 責 任 包 括 須 妥 善 地 回 應 要 求 。 如 沒 有

妥 善 回 應 要 求 ， 則 賣 方 是 否 有 該 物 業 的 妥 善 業 權 便 沒 有 什 麼 關 係 。  

1 1 .  該 條 例 第 1 3 ( 1 )  條 並 沒 有 禁 止 買 方 從 非 賣 方 處 展 示 中 期 前 業 權 根

源 欠 妥 之 處 ， 而 且 買 方 有 權 提 出 關 於 業 權 的 要 求 。 除 非 藉 着 立 法 或 當 事

各 方 的 協 議 ， 否 則 不 得 剝 奪 買 方 提 出 要 求 的 權 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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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法 庭 亦 指 出 ， 買 方 有 責 任 展 示 中 期 前 業 權 根 源 欠 妥 之 處 ， 以 及 他 有

權 就 中 期 前 業 權 根 源 提 出 要 求 ， 兩 者 並 不 互 相 排 斥 。 提 出 要 求 可 以 讓 賣

方 糾 正 業 權 上 任 何 欠 妥 之 處 。  



 

附件 C  

土地註冊制度  

 土 地 註 冊 處 為 每 項 物 業 備 存 有 一 個 電 腦 土 地 登 記 冊，有 關 已 遞 交 註

冊 的 物 業 的 契 據 或 其 他 影 響 該 物 業 的 文 件 詳 情 ， 都 登 記 在 該 物 業 的 土 地

登 記 冊 內 。 有 關 物 業 資 料 經 註 冊 後 便 可 供 公 開 查 閱 ， 市 民 可 繳 交 所 需 費

用 查 閱 已 註 冊 文 件 的 土 地 登 記 冊 及 影 像 副 本 。  

2 .  假 如 有 人 購 置 物 業 ， 或 成 為 一 宗 物 業 交 易 的 當 事 人 ， 便 須 簽 立 一 份

契 據 或 其 他 文 件 。 有 關 文 件 通 常 會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辦 理 註 冊 。  

3 .  在 現 行 的 契 據 註 冊 制 度 下，已 註 冊 的 文 件 較 未 經 註 冊 的 文 件 或 在 其

後 註 冊 的 文 件 ， 在 法 律 上 有 優 先 權 。 然 而 ， 辦 理 註 冊 並 不 會 賦 予 無 效 的

文 件 法 律 效 力 。 註 冊 不 會 產 生 當 事 人 所 尋 求 的 權 益 ， 也 不 會 糾 正 該 項 權

益 的 欠 妥 之 處 。 對 註 冊 該 項 權 益 的 當 事 人 來 說 ， 註 冊 只 會 在 法 庭 尚 未 裁

定 他 是 否 擁 有 該 項 權 益 前 或 在 未 有 任 何 優 先 權 前 給 予 法 律 上 的 優 先

權 。 文 件 註 冊 後 ， 有 關 人 士 的 物 業 權 益 會 載 於 土 地 登 記 冊 內 ， 以 知 照 任

何 對 該 物 業 有 興 趣 的 人 士 。 已 註 冊 的 文 件 對 任 何 在 文 件 註 冊 後 處 理 該 物

業 的 人 士 具 約 束 力 。 未 經 註 冊 的 文 件 ， 對 付 出 有 值 代 價 的 任 何 其 後 真 誠

買 方 或 承 按 人 ， 均 喪 失 法 律 上 的 優 先 權 及 無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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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D  

業權註冊  

 當 局 在 1 9 8 8 年 建 議 ， 改 變 以 契 約 註 冊 為 基 礎 的 土 地 註 冊 制 度 ， 以

便 實 行 一 個 業 權 註 冊 制 度 。《 土 地 業 權 條 例 草 案 》 於 2 0 0 2 年 1 2 月 6 日

刊 登 憲 報 ， 並 於 2 0 0 4 年 7 月 7 日 通 過 成 為 法 例 。  

2 .  《 土 地 業 權 條 例 》旨 在 以 新 的 制 度 逐 步 取 代 目 前 根 據《 土 地 註 冊 條

例 》 訂 立 的 制 度 ， 即 不 再 為 與 土 地 有 關 的 文 件 註 冊 ， 而 是 為 土 地 業 權 和

限 制 所 持 業 權 的 土 地 權 益 註 冊 。 新 制 度 的 主 要 優 點 ， 是 既 能 確 定 土 地 擁

有 權 又 能 確 定 有 關 土 地 的 權 益 ， 因 為 除 了 《 土 地 業 權 條 例 草 案 》 訂 明 的

例 外 情 況 ， 任 何 事 宜 除 非 已 經 註 冊 ， 否 則 不 會 對 土 地 構 成 影 響 。  

3 .  當 局 會 採 取 一 個 “白 晝 轉 制 ”方 案 ， 主 要 包 括 以 下 措 施 －  

( 1 )  在《 土 地 業 權 條 例 》生 效 後，所 有 新 土 地 將 按 業 權 註 冊 制 度

處 理。除 少 數 例 外 情 況 外，所 有 交 還 政 府 並 按 新 的 政 府 租 契

批 出 的 土 地 ， 將 屬 《 土 地 業 權 條 例 》 定 義 下 的 “新 土 地 ”。  

( 2 )  在《 土 地 業 權 條 例 》生 效 後，所 有 現 行 政 府 租 契 下 的 土 地 以

及 土 地 上 的 物 業 將 繼 續 由《 土 地 註 冊 條 例 》規 定 的 契 據 註 冊

制 度 規 管 ， 指 定 期 為 1 2 年 。  

( 3 )  對《 土 地 註 冊 條 例 》作 出 重 大 修 訂，引 入 兩 個 新 機 制，即  “知

會 備 忘 ”及 “抗 轉 換 警 告 書 ”機 制 ， 為 聲 稱 擁 有 物 業 權 益 者 提

供 保 障 ， 避 免 他 們 在 轉 換 至 業 權 註 冊 制 度 的 過 程 中 蒙 受 損

失 。  

( 4 )  任 何 人 聲 稱 擁 有 物 業 權 益，也 獲 充 裕 時 間 及 途 徑，以 保 障 其

權 益 。 在 轉 換 至 新 制 度 後 ， 任 何 付 出 價 值 取 得 物 業 的 購 買

人，都 可 以 確 定，作 為 註 冊 擁 有 人，他 的 物 業 的 業 權 是 獲 得

保 證 的。所 有 在 制 度 轉 換 後 買 賣 物 業 的 人 也 可 倚 賴 業 權 註 冊

紀 錄 獲 得 保 障 。  



 
2

4 .  業 權 註 冊 紀 錄 的 目 的 ， 旨 在 為 業 權 提 供 準 確 性 。《 土 地 業 權 條 例 》

亦 訂 明 條 款 可 對 業 權 註 冊 紀 錄 作 出 更 正 ， 以 保 障 因 欺 詐 或 不 小 心 的 錯 誤

而 導 致 的 損 失 。 該 條 例 亦 規 定 了 彌 償 安 排 ， 以 保 障 無 錯 失 的 一 方 由 於 業

權 註 冊 紀 錄 有 錯 誤 或 遺 漏 而 蒙 受 的 損 失 。  

5 .  有 關 計 劃 涵 蓋 兩 類 損 失，即 由 於 土 地 註 冊 處 處 長 或 協 助 他 的 公 職 人

員 的 錯 誤 或 遺 漏 造 成 業 權 註 冊 紀 錄 所 載 或 遺 漏 的 記 項 ， 其 導 致 的 損 失 ；

及 由 於 任 何 人 作 出 的 欺 詐 造 成 業 權 註 冊 紀 錄 所 載 或 遺 漏 的 記 項 ， 其 導 致

物 業 擁 有 權 的 損 失 。  



 
 

附件 E  

 

賣方及買方在高等法院  

取得傳票的統計數字  

 

年份  賣 方 及 買 方  
傳 票 總 數  

涉 及 有 關 問 題  
的 案 件 數 目  

1 9 9 8  

( 1998 年 9 月 23 日之後)  

9  2  

1 9 9 9  2 7  3  

2 0 0 0  1 8  1  

2 0 0 1  1 4  0  

2 0 0 2  4  2  

2 0 0 3  3  0  

2 0 0 4  3  0  

 

 

 

# 3 2 5 4 2 2  


